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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价文件格式要求》
报价文件应严格按照本附件格式要求提供，必须包括以下内容：
★（1）报价函（见附件2）。
★（2）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2022年1月1日至今，未因所供产品的质量或提供的服务原因引起合同纠纷发生仲裁或诉讼事项。（出具声明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4）报价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报价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5）报价人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必须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提供承诺函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6）2022年1月1日至今，至少完成1个合同金额不低于5万元的工程项目检测类业绩，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报价人需具有住建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包含建筑节能与智能检测类、见证取样检测、建筑幕墙工程检测类、钢结构工程检测类、主体结构工程检测类、建筑地基基础质量检测类）、省级及以上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计量认证证书（CMA证书）并在四川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平台完成备案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提供资质证书复印件、承诺函或其他证明材料并加盖单位公章，格式自拟）。
（8）响应文件中未提供联合体协议书的，视为非联合体参加报价。
2.特别说明
（1）报价文件制作形式为纸质文件。
（2）报价文件内容因模糊不清等原因影响采购人辨认的，由此造成对报价人做出不利评审结果的，责任由报价人自负。
（3）报价人需严格按附件1格式内容制作，若报价文件出现附件1★号项内容缺失，则视为出现重大漏项，采购人将不予接受。

